
武汉建筑业协会法律服务工作委员会

关于印发《武汉建筑业协会法律服务专家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武汉建筑业协会法律服务专家管理办法（试行）》已经专

家委员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贯彻执行。

附件:《武汉建筑业协会法律服务专家管理办法（试行）》

武汉建筑业协会

法律服务工作委员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武汉建筑业协会法工委秘书处 2023年 12月 29日印发



武汉建筑业协会法律服务专家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协会的行业优势、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

公平、公正、科学地为武汉地区建筑行业及会员单位提供全面的

法律服务工作,武汉建筑业协会决定组建武汉建筑业协会法律服

务专家委员会，建立法律服务专家库。为了便于工作开展，规范

管理，特制订《武汉建筑业协会法律服务专家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本办法）。

第二条 武汉建筑业协会法律服务工作委员会负责法律服务

专家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三条 法律服务专家的主要任务是参与国家、地方各相关

部门法律、规章热点问题探讨和完成相关课题，行业疑难案件及

问题研讨，参与行业高端论坛、讲座或培训，专家证人出庭论证，

对协会签约法律服务机构及有关事项进行评价和评审，提供专业

咨询及其他公益和有偿服务，为依法治国、社会生态文明进步、

行业规范管理等建言献策，还可参加诉前调解等工作。

第四条 法律服务专家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

（二）身体健康，年龄 35 周岁以上、70 周岁以下（国家及

省部级权威专家，年龄不受限制）。

（三）熟悉建筑行业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行业惯例及建

筑业企业和项目管理、工程管理理论，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

践经验，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

（四）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谋私利、廉洁自律、服从管

理、自觉接受监督；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责任心，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作风正派，无不良记录。

（五）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文字写作

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第五条 法律服务专家应具备下列两项以上专业条件：

（一）在企业法律实务工作或相关领域工作满 15 年以上；

或具有中级职称，在企业法律实务工作或相关领域工作满 10 年

以上；或具有高级职称满 3年，一直从事建筑领域法律实务或理

论研究工作。

（二）从事法律研究、教学工作且具有高级职称满 3年以上，

或具有中级职称满 10 年以上；或具有法律知识、从事经济管理

或企业管理等相关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具有同等专业水平。

（三）从事审判工作满 10 年以上（含 3 年专门负责审理建

设工程领域案件）；或从事仲裁工作满 10 年以上（含 3 年专门

负责审理建设工程领域案件）；或执业律师从业满 15 年以上（含

专∕兼职律师在不同单位从事法律实务工作）。

（四）在省部级期刊发表相关论文 5 篇以上；或在国家级核

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 3 篇以上（以上必为第一作者）；或出版

20 万字以上相关专著 1-2 部；或编著出版 25 万字以上相关专业

书籍 3 部以上（以上可为第二作者）；或体现自身专业水平的省

部级以上成果奖 1-2 项（有效排名）。

（五）持有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或企业法律顾问资格及

其他相关职业资格者；或在中等以上城市法律服务机构担任相关

职务者。

（六）专∕兼职律师兼任仲裁员，且在副省级以上城市仲裁



机构从事建筑与房地产领域仲裁工作满 6 年；或在省市级以上法

律服务机构担任相关职务。

第六条 法律服务专家产生程序：

（一）个人申请、协会邀请。

（二）协会法律服务工作委员会邀请行业权威人士、专家及

相关资深人士成立评审小组进行评选，评选意见报武汉建筑业协

会批准，并在协会官网公示 5 个工作日后正式发布。

（三）武汉建筑业协会颁发法律服务专家聘书,并建立专家

档案。

第七条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经查实,从法律服务专家库中除

名,并不得再次申报：

（一）弄虚作假,伪造申报资料的；

（二）严重过失,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违背职业道德,在从事专家活动过程中有失公平的；

（四）泄露工作秘密或其他不准公开的工作内容的；

（五）长期无故不参加协会组织的有关活动的；

因工作调动、身体健康等原因,本人可提出退出专家库。

第八条 法律服务专家每届聘期四年。经考核，可连聘连任。

第九条 法律服务专家所在单位应积极支持专家参加协会组

织的有关活动,并提供便利条件。

第十条 本办法由武汉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